
证券代码：601618 证券简称：中国中冶 公告编号：2025-035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本公司”、“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28号中冶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233
1,231
2

11,945,924,079
11,591,244,556
354,679,523
57.6440
55.9325
1.71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依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建光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陈建光先生、白小虎先生、郎加先生出席了会议，刘力先生、吴

嘉宁先生、周国萍女士、闫爱中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褚志奇先生出席了会议，尹似松先生、张雁镝女士因另有公务

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常琦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530,985,049
339,861,800

11,870,846,849

比例（%）

99.4801
95.8222
99.3715

反对

票数

58,916,541
14,665,723
73,582,264

比例（%）

0.5083
4.1349
0.6160

弃权

票数

1,342,966
152,000
1,494,966

比例（%）

0.0116
0.0429
0.0125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580,362,472
350,215,523

11,930,577,995

比例（%）

99.9061
98.7414
99.8715

反对

票数

9,599,918
4,312,000
13,911,918

比例（%）

0.0828
1.2157
0.1165

弃权

票数

1,282,166
152,000
1,434,166

比例（%）

0.0111
0.0429
0.0120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580,161,872
349,748,523

11,929,910,395

比例（%）

99.9044
98.6097
99.8659

反对

票数

9,863,518
4,779,000
14,642,518

比例（%）

0.0851
1.3474
0.1226

弃权

票数

1,219,166
152,000
1,371,166

比例（%）

0.0105
0.0429
0.0115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582,002,867
354,594,318

11,936,597,185

比例（%）

99.9203
99.9760
99.9219

反对

票数

8,187,523
85,205

8,272,728

比例（%）

0.0706
0.0240
0.0693

弃权

票数

1,054,166
0

1,054,166

比例（%）

0.0091
0.0000
0.0088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578,270,620
349,892,322

11,928,162,942

比例（%）

99.8881
98.6503
99.8513

反对

票数

11,526,170
4,787,201
16,313,371

比例（%）

0.0994
1.3497
0.1366

弃权

票数

1,447,766
0

1,447,766

比例（%）

0.0125
0.0000
0.0121

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454,529,595
158,719,310

11,613,248,905

比例（%）

98.8205
44.7501
97.2152

反对

票数

135,150,395
195,960,213
331,110,608

比例（%）

1.1660
55.2499
2.7717

弃权

票数

1,564,566
0

1,564,566

比例（%）

0.0135
0.0000
0.0131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内控审计机构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581,148,544
350,453,523

11,931,602,067

比例（%）

99.9129
98.8085
99.8801

反对

票数

8,811,046
4,226,000
13,037,046

比例（%）

0.0760
1.1915
0.1091

弃权

票数

1,284,966
0

1,284,966

比例（%）

0.0111
0.0000
0.0108

8、议案名称：关于设定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上限额度并续签《综合原料、

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89,994,044
350,453,523
1,740,447,567

比例（%）

99.2648
98.8085
99.1726

反对

票数

8,842,946
4,226,000
13,068,946

比例（%）

0.6315
1.1915
0.7447

弃权

票数

1,452,266
0

1,452,266

比例（%）

0.1037
0.0000
0.0827

9、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资产证券化业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582,284,044
350,453,523

11,932,737,567

比例（%）

99.9227
98.8085
99.8896

反对

票数

7,491,446
4,226,000
11,717,446

比例（%）

0.0646
1.1915
0.0981

弃权

票数

1,469,066
0

1,469,066

比例（%）

0.0127
0.0000
0.0123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443,053,559
25,524,927

11,468,578,486

比例（%）

98.7215
7.1966
96.0041

反对

票数

146,448,431
221,879,596
368,328,027

比例（%）

1.2634
62.5578
3.0833

弃权

票数

1,742,566
107,275,000
109,017,566

比例（%）

0.0151
30.2456
0.9126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441,317,035
21,183,726

11,462,500,761

比例（%）

98.7065
5.9726
95.9532

反对

票数

148,448,455
226,220,797
374,669,252

比例（%）

1.2807
63.7818
3.1364

弃权

票数

1,479,066
107,275,000
108,754,066

比例（%）

0.0128
30.2456
0.9104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580,996,744
350,453,523

11,931,450,267

比例（%）

99.9116
98.8085
99.8788

反对

票数

8,823,746
4,226,000
13,049,746

比例（%）

0.0761
1.1915
0.1092

弃权

票数

1,424,066
0

1,424,066

比例（%）

0.0123
0.0000
0.012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1,418,715,300
0

163,287,567
149,854,707
13,432,860

比例（%）

100.0000
0.0000
94.6434
97.2618
72.7842

反对

票数

0
0

8,187,523
3,477,623
4,709,900

比例（%）

0.0000
0.0000
4.7456
2.2571
25.5200

弃权

票数

0
0

1,054,166
741,200
312,966

比例（%）

0.0000
0.0000
0.6110
0.4811
1.6958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中国中冶2024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关 于 中 国 中 冶 董
事、监事 2024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中国中冶2025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

案

关 于 聘 请 2025 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机
构、内控审计机构

事宜的议案

关 于 设 定 2026 年
日 常 关 联 交 易/持
续性关连交易年度
上 限 额 度 并 续 签

《综合原料、产品和
服务互供协议》的

议案

关于中国中冶资产
证券化业务计划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63,287,567

159,555,320

35,814,295

162,433,244

162,234,044

163,568,744

比例（%）

94.6434

92.4802

20.7584

94.1482

94.0328

94.8064

反对

票数

8,187,523

11,526,170

135,150,395

8,811,046

8,842,946

7,491,446

比例（%）

4.7456

6.6807

78.3348

5.1070

5.1255

4.3421

弃权

票数

1,054,166

1,447,766

1,564,566

1,284,966

1,452,266

1,469,066

比例（%）

0.6110

0.8391

0.9068

0.7448

0.8417

0.851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第10、11、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或其

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
并参加表决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羽、易建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2025-037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6月27日，公司以书面形式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2025年6月30日，本次董事会以

通讯方式召开。董事会五名董事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
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张炳南为公司总裁的议案》
（一）同意聘任张炳南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董事会换届之日止，王

海怀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裁。
（二）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提名委员会审核。
（三）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中国交建

关于公司董事、总裁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一）同意提名宋海良、张炳南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王彤宙、王海怀不再担任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职务，宋海良、张炳南执行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董
事会换届之日止。

（二）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提名委员会审核。
（三）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中国交建

关于公司董事、总裁变更的公告》。
（四）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审议《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二）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会秘书于适当时派发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并准备

及派发以上会议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宋海良简历
宋海良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同时担任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宋先生拥有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历任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本公司总裁助理、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装备制造海洋重工事业部总经理，本公司党委常委、副总裁，本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裁，中
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宋先生毕业于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港口机械设计制造
专业，并获天津大学工程管理博士学位，是正高级工程师。

张炳南简历
张炳南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同时担任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张先生拥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历任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总经理助
理，辽宁省黄金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国黄金集团辽宁区域公司总经理；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保利（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
理，保利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中国
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张先生毕
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于西安
交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是正高级经济师。

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2025-038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总裁变更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6月3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张炳南为公司总裁的

议案》，聘任张炳南先生为公司总裁。2025年7月23日，公司拟召开股东会审议《关于更换公司董事
的议案》，选举宋海良先生、张炳南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王彤宙先生、王海怀先生因个人原因不再
担任公司相关职务，离任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亦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

宋海良先生、张炳南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中国交建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宋海良先生、张炳南先生在任公司执行董事期间，将从公司领取薪酬，其薪酬按有关规定和公司
制度确定。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2025-036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 回购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 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13.58元/股（含）。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回

购提议人在未来6个月不存在减持计划，如若上述主体后续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的，相关方及公司
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 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因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

施的风险。
2.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可能存在公司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3. 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则可能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
风险。

4. 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则可能存在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
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相应条款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提议及审议情况
2025年 4月 21日，公司收到董事长王彤宙先生《关于提议中国交建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的

函》，提议公司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交建关于计划回购增持的提示性公告》。

2025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31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交建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
交建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5年6月16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
国交建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二）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本次回购的条件，提议时间和程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时间和程序等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

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的相关规定。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
按照公司估值提升计划及市值管理方案，为切实维护股东利益，有效增强投资者信心，进一步稳

定及提升公司价值，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本公司部分A股股份。本次回购完成后，回
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

（二）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回购实施期间，公

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
披露。

如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提前届满，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
（1）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

日起提前届满；
（2）如回购方案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确需变更或者

终止的，则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将根据股东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
2.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回购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注册资本。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
回购股份数量：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5亿元测算，回购数量约为 4,545万股，回购价格

上限不高于13.58元/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28%；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10亿
元测算，回购数量约为 9,091万股，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 13.58元/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
的0.56%。

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资金总额、数量及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本次回购完毕或本次回购实施
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
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即

13.58元/股。
（七）回购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5亿元测算，回购数量约为 4,545万股，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 13.58

元/股；按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10亿元测算，回购数量约为 9,091万股，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
13.58元/股。

股份 类型

有 限 售 条 件
股份

无 限 售 条 件
股份

股份 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112,900,000
16,165,711,425
16,278,611,425

比例（%）

0.69
99.31
100.00

回购后（按回购金额下限测算）

股份数量（股）

112,900,000
16,120,256,880
16,233,156,880

比例（%）

0.70
99.30
100.00

回购后（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

股份数量（股）

112,900,000
16,074,802,334
16,187,702,334

比例（%）

0.70
99.30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后续实际实施情况为准。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

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良好。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18,582.73亿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4,678.15亿元，货币资金为1,424.81亿元，回购资金总额上限分别占公司
资产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货币资金的比例为0.05%、0.21%和0.70%，占比较低。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综合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和发展战略等因
素，本次回购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
上市地位。

（十）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
否买卖本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及其在回购
期间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

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
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与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在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计划。

（十一）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 3个
月、未来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回购提议人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暂无减持公司股
份的计划。若上述人员或控股股东未来在上述期间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
回购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

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截至《中国交建关于计划回购增持的提示性公告》披露日，回购提议人在本
次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后续若有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将严格按照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将在回购完成后，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四）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在股东会作出回购股份注销的决议后，就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五）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有序、高效协调回购股份过程中的具体事宜，在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范围内，由

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具体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
但不限于：

1. 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但不限于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2. 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

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3. 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股东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对本次回购
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4. 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在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对回购股份进行注销，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在股
东会作出回购股份注销的决议后，就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事宜通知债权人并公告，对《公司章程》以及
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进行修改，并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注册资本变更等事宜；

5. 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会根据公
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因素决定继续实施或者终止实施本回购方案；

6. 授权董事会通知债权人，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对债务达成处置办法;
7. 依据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回购所

必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上述

授权事项中，除第5项授权及其他法律法规、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或《公司章程》有明确规定需由董事
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其他事项由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授权范围及有效期内具体处理本次股份回
购相关事宜。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 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因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

施的风险；
2.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可能存在公司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3. 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则可能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
风险；

4. 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则可能存在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
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相应条款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
（一）回购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账

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专用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6475993
（二）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将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出现上述风

险导致公司本次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公司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应
的审议和信息披露程序，择机修订或适时终止回购方案，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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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5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5次会议于2025年6月

30日(星期一)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0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0人。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州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

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聘物业服务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选聘广州智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为

本公司番禺总部园区、广汽中心及研修中心物业专属区域（合计面积超40万平方米的园区和写字楼

物业）提供物业管理等服务，服务期限为：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费用总计约为3,588.84
万元。

表决结果：因广州智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附属公

司，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冯兴亚、陈小沐、邓蕾回避表决；经其他7名非关联董事

表决，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会议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物业租赁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广汽商贸有限公司承租广州骏达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白云区新市鹤昌岭物业（土地面积32,151.51平方米，建筑物面积9,220.19平方米），期

限3年，租金总额约为1,368万元。

表决结果：因广州骏达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附属公

司，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冯兴亚、陈小沐、邓蕾回避表决；经其他7名非关联董事

表决，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会议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免的议案》。同意聘任李勇先生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

员。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2025年7月4日因境外
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转换、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根据各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相关规定及境

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安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因 2025
年7月4日为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将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于2025年7月
7日恢复办理上述业务，适用基金列表详见附件。

特别提示：
1．各基金是否已开放申购、赎回、转换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详见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2．本公告主要为基金因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暂停及后续恢复相关业务的提示，各基金如

因其他原因已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或有其他交易状态
限制的，本次恢复后仍受相关交易状态限制，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3．若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公司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 881 8088）获取

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附件：适用基金列表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日

附件：适用基金列表

基金代码

159696

161125

012860

003718

012861

161126

012864

003719

012865

161127

012866

003720

012867

161128

012868

003721

012869

161130

012870

003722

012871

基金名称

易方达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易方达标普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人民币
份额

易方达标普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人民币
份额

易方达标普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美元现
汇份额

易方达标普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美元现
汇份额

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人
民币份额

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人
民币份额

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美
元现汇份额

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美
元现汇份额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人
民币份额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人
民币份额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美
元现汇份额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美
元现汇份额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人
民币份额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人
民币份额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美
元现汇份额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美
元现汇份额

易方达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LOF）A类人民币份额

易方达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LOF）C类人民币份额

易方达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LOF）A类美元现汇份额

易方达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LOF）C类美元现汇份额

场内简称

纳指ETF易方
达

标普500LOF

--

--

--

标普医疗保健LOF

--

--

--

标普生物科技LOF

--

--

--

标普信息科技LOF

--

--

--

纳 斯 达 克100LOF

--

--

--

暂停原因

2025年7月4日为纳斯达克证
券交易所非交易日

2025年7月4日为纳斯达克证
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

非交易日

2025年7月4日为纳斯达克证
券交易所非交易日

513050

513850

006327

006328

006329

006330

007360

007361

007362

007363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MSCI美国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类人民币份额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类人民币份额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类美元现汇份额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类美元现汇份额

易方达中短期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A
类人民币份额

易方达中短期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C
类人民币份额

易方达中短期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A
类美元现汇份额

易方达中短期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C
类美元现汇份额

中概互联

美国50

--

--

--

--

--

--

--

--

2025年7月4日为纳斯达克证
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

非交易日

2025年7月4日为美国证券市
场非交易日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2025年7月4日暂停申购、赎回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7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标普消费品指数增强（QDII）
11800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标普全球高
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申购起始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
明

恢复申购日

恢复赎回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
明

易方达标普消费品指数增强（QDII）A
118002

是

2025年7月4日

2025年7月4日

2025年7月4日

2025年7月4日为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和
纽约证券交易所非交易日

2025年7月7日

2025年7月7日

2025年7月7日

2025年7月7日为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和
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易方达标普消费品指数增强（QDII）C
005676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次暂停相关业务针对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所有基金份额类别（A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为118002，C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为005676，
A类美元现汇份额基金代码为000593）。

(2) 若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3)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新增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

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

行”）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25年7月1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宁波银行为销售机构。现将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销售基金名称及代码

自2025年7月1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本公司基金账户的开户业务及下表中基

金产品的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基金代码

022051
021155
022659
022021
021901
022977
023189
023578
023364
023194
022119
022120
022748
022749
023543
023542

022731

基金名称

平安惠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惠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惠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惠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D
平安惠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平安添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平安添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平安添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平安鼎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平安产业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产业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港股通红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平安港股通红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平安恒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
平安恒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

平安中证汽车零部件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A

定投
业务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转换
业务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费率
优惠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18

19

022732

023185

平安中证汽车零部件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C

平安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同一产品各份额间不能相互转换。

二、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

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

基金申购业务。上述列表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以基金公告为准，销售机构可根据

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基金公告要求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

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

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

本公司网站的《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销

售机构所有，请投资者咨询销售机构。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以及转换业务的申

购补差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销售机构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销售机构提

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销售机构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销售机构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

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4
网址：www.nbcb.com.cn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

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

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

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日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诺辉健康”股票估值方法调整的

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公告[2017]13号）的相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自2025年6月30日起，决定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诺辉健康（证券代码：

6606.HK）”按照1.36港元/股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

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本公司网站：www.hffunds.cn
客户服务电话：40000-96326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

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7月1日

鹏华中证全指自由现金流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

提示性公告
鹏华中证全指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于 2025年 7月 1日开始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场内简称：现金全指，扩位简称：现金流ETF中证全指，基金代码：512130。本基金

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10％。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为基金资产净

值的 98.83%，投资组合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有关约

定。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
停牌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7]13号）等有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25年6月30日起，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诺辉健康（代码：6606.HK）”进行估值调整，估值价格调整为2.43港
元/股。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咨询有关信
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日


